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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叫停商业银行非自营网络平台“助存”，互联网存款

业务迈向严监管之路 

2021 年 1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

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从规范互联网存款业务经

营、强化风险管理、加强消费者保护、严格监督管理等四个方面明确了《通知》的主要

内容，旨在助力商业银行合规稳健经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互联网存款业务迎来

“最强监管”时代。主要有以下关注点： 

第一，叫停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是《通

知》的最大亮点。继 2020年 12 月 25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

销售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现阶段不能从事理财

产品的代销业务”后，监管又叫停了商业银行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定期和定活两

便存款业务，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业务全面进入严监管时期。近年来，多家商业银行在互

联网金融平台推出收益高、门槛低的存款产品，拓宽线上获客渠道，加大揽储力度，成

为部分中小银行提高存款竞争力、缓解流动性压力的重要手段。中小区域性银行利用

互联网平台揽储突破了地域限制，打破市场竞争的自律机制，在加大监管难度的同时

也易导致存款市场的过度竞争，且非自营网络平台存款产品缺乏稳定性，加大了中小

银行的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强调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持牌经营是严监管、

防风险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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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知》加速互联网平台合规稳健发展，助力商业银行坚定发展定位、发力

自营渠道。互联网平台对新规的出台早有预期，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央行金融稳定局

多次“发声”提及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相关问题及风险隐患，支付宝迅速反应，主动

率先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随后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腾讯理财通、滴滴金融等多家

互联网平台接连对新用户下架相关存款产品。监管信号实际上已经提前释放，并不会

造成互联网平台的“措手不及”，进一步引导互联网平台的合规发展。《通知》对自营

渠道建设完善、客户资源丰富的大型银行及股份制银行来说影响不大，主要影响的是

自营平台比较薄弱、吸储渠道不畅通的中小银行，但《通知》也明确指出商业银行与非

自营网络平台通过开立Ⅱ类账户充值，为社会公众购买服务、提供消费便利的业务不

受影响，且无实体经营网点、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符合银保监会规定条件的银行在服

务区域方面具有一定的“豁免权”，这些都是监管机构全面考虑、差异化对待的体现。

新规出台后，中小银行将“自食其力”，坚守本地地位，实现区域内的“精耕细作”。 

第三，精细化客户管理、拓展自营渠道、创新存款产品、转变发展策略将是中小银

行重要的“自救”方式。客户资源决定了中小银行的负债端竞争力，中小银行维系客户

将从“抓大放小”粗放式管理模式向“分层分级”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聚焦区域目标

客户，提高金融服务的质效。中小银行会将发力重心集中在拓展“线上+线下”自营渠

道上，利用手机银行 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渠道加强社交性功

能，增加客户流量，强化裂变式营销，向线上自营渠道引流，同时，通过优化调整网点

布局、推进网点智慧化转型等方式提高线下实体网点拓客能力。创新存款产品是缓解

中小银行揽储压力的“利器”，借助政务、校园、银发等金融场景建设，立足本地区域

的发展特色，持续加强产品创新、提升用户体验。此外，中小银行转变发展战略是大势

所趋，合理运用灵活的体制机制和本地化区域优势，摒弃“扩地域、重规模”大而全的

发展思路，追求“差异化、轻资本”小而美的成长路线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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